
蓝墨云平台使用暂行规定  

第一条 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已引

发深刻的高校教学变革。为了大力推行信息化教学模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有效

地使用云班课管理平台及蓝墨教学大数据分析平台（以下简称蓝墨云平台），特制

定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蓝墨云平台是方便学生自主学习、师生通畅交流的一个智能化课程管

理平台，是一个教学先进的工具，是教师的助手。学会使用蓝墨云平台是对每一位

教师的基本要求。  

第三条 教师可使用蓝墨云平台，结合信息化教学的特点与优势，建设在线课

程，对课程教学进行重构。教师可将学生课前学习资料上传到蓝墨云平台，供学生 

课前预习，并利用平台开展预（复）习测试。  

第四条 教师在采用蓝墨云平台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活动时，可

自主选择使用蓝墨云平台的相关教学模块（功能）。  

第五条 教师可采用蓝墨云平台进行考勤管理，但应抽查学生实到情况，以防

止学生考勤代签行为。  

第六条 教师可将学生完成蓝墨云平台各项教学活动的经验值作为过程性评价

成绩计入平时成绩，可将蓝墨云平台导出的原始数据作为成绩依据。  

第七条 教师如采用云班课教学，应提前在课程教学安排一节课充分讲解蓝墨

云平台的应用，解答学生使用蓝墨云平台的疑问，帮助学生更好的使用蓝墨云平

台。  

第八条 教师可采用蓝墨云平台测验功能开展单元测验，成绩可计入平时成

绩，但不建议必修课程采用测验功能开展期末考试。  

第九条 教师采用蓝墨云平台开展混合式教学时，应关注学生线上学习情况，

加强与学生的过程互动，确保线上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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